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3-083 

债券代码：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分别与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政府、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战

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是就彼此合作达成的初步共识，具体的合作内容和进度

将分别根据双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

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均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

年度的经营业绩的影响需根据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或意向协议无后续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

情况。 

 

一、与潍坊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一）协议签署概况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潍坊市人民政府”）已将医养健康产业确立为

重点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出台系列支持政策，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蓝帆医疗”）在医疗健康领域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社会资源和市场前景，双

方本着立足长远、优势互补、共同促进的原则，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前

提下，决定在医疗大健康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2023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与潍坊市人

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潍坊市人民政府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的初步意向性安排，是蓝帆医疗与



潍坊市人民政府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基本共识，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项尚需相关各方协

商一致后，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协议。 

上述《战略合作协议》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

相关规定，本次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潍坊市人民政府  

2、住所：山东省潍坊市胜利东街 99 号 

3、关联关系：蓝帆医疗与潍坊市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潍坊市人民政府为政府机构，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潍坊市人民政府 

乙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拟合作内容 

（1）甲方将协调包括市县投融资公司、产业引导基金或其参股的子基金等，按市

场化、法治化方式参与乙方或其子公司的股权投资。 

（2）乙方将利用其在国内外的广泛影响力，积极推动医疗大健康相关产业项目落

地甲方，包括但不限于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大健康、国际会展、国际医疗、研发中心、

科创企业等项目，助力潍坊经济发展。 

（3）乙方将充分发挥资金、人才、创新成果等方面的优势，与甲方的区位优势和

资源禀赋结合起来，拓展合作领域，加快产业布局，为建设“健康潍坊”作出积极贡献。 

（4）除上述合作事项外，双方还将根据实际情况，拓展其他项目的合作。 

3、合作机制 

（1）甲乙双方互为战略合作方，同意基于彼此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展开项目的合作

开发。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甲方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在管理审批（包括但不限

于用地指标、规划设计、行业准入等）、优惠政策（符合国家法律政策）等方面予以支

持。乙方将根据项目计划积极推进产业项目的落地事宜。 

（2）双方建立专班工作机制，制定工作计划，定期召开沟通会，推进项目落地。 



（3）在项目推进时，双方同意进一步协商具体内容并另行签署具体的合作协议。 

4、其他事项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对本协议修改、变更与解除，必须经甲乙双方签署书

面协议才能生效，修改的部分及增加的内容，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2）本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署之日起开始计算，为期三年。 

（3）本协议经甲方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后生效。 

 

二、与临朐县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临朐县拟将医疗大健康产业确立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出台系列扶持政策，公

司在医疗健康领域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社会资源和市场前景，双方本着立足长远、优

势互补、共同促进的原则，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决定在医疗大

健康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2023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与临朐县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临朐县人民政府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的初步意向性安排，是蓝帆医疗与

临朐县人民政府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基本共识，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项尚需相关各方协

商一致后，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协议。 

上述《战略合作协议》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

相关规定，本次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临朐县人民政府  

2、住所：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民主路 3268 号 

3、关联关系：蓝帆医疗与临朐县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临朐县人民政府为政府机构，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临朐县人民政府 

乙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拟合作内容 

（1）甲方将协调包括县投融资公司、产业引导基金或其参股的子基金等，按市场

化方式参与乙方或其子公司的股权投资。 

（2）乙方将利用其在国内外的广泛影响力，积极推动医疗大健康相关产业项目落

地甲方，包括但不限于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大健康、国际会展、国际医疗、研发中心、

科创企业等项目，助力临朐经济发展。 

（3）乙方将充分发挥资金、人才、创新成果等方面的优势，与甲方的区位优势和

资源禀赋结合起来，拓展合作领域，加快产业布局，为建设“健康临朐”作出积极贡献。 

（4）除上述合作事项外，双方还将根据实际情况，拓展其他项目的合作。 

3、合作机制 

（1）甲乙双方互为战略合作方，同意基于彼此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展开项目的合作

开发。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甲方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在管理审批（包括但不限

于用地指标、规划设计、行业准入等）、优惠政策（符合国家法律政策）等方面予以支

持。乙方将根据项目计划积极推进产业项目的落地事宜。 

（2）双方建立专班工作机制，制定工作计划，定期召开沟通会，推进项目落地。 

（3）在项目推进时，双方同意进一步协商具体内容并另行签署具体的合作协议。 

4、其他事项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对本协议修改、变更与解除，必须经甲乙双方签署书

面协议才能生效，修改的部分及增加的内容，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2）本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署之日起开始计算，为期三年。 

（3）本协议经甲方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后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秉持“做医疗健康中国创造，为人类生命保驾护航”的企业使命，积极探

求渠道、产品、战略等层面的合作共赢。本次战略合作协议是基于蓝帆医疗与潍坊市人

民政府、临朐县人民政府的优势互补开展的战略合作，公司将充分发挥在医疗器械产

业链中的优势，与潍坊市、临朐县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结合起来，拓展合作领域，加

快产业布局，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在医疗大健康领域进一步市场开拓

和产业升级，对公司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协议的签署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需根据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3、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

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1、本次分别与潍坊市人民政府、临朐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

架性约定，是彼此双方就本次合作达成的初步共识，具体的合作内容和进度将根据双

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推进，最终能否签署正式协议及正式协议内容与《战略合作

协议》是否一致尚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的各后续事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公司决策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其他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情况如下： 

2023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公司与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该协议正在履行中，具体的合作内容和进度将根据双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

实和推进，未来如有进展，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股无变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

股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未来相关人员拟实施股份

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与潍坊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2、与临朐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3、《董事长审批单》。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